
利 改 税有更多 的 优越 性
——学习赵紫阳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一点体会

柴 闻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务院决定，从

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 利 改 税 的第二步改

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是打破企

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

的问题。普遍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

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将从根本

上打破第一个“大锅饭”，使国家和企业的分

配关系以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为打破第

二个“大锅饭”和推动企业内部的改革创造前

提条件。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

“实践证明，在国 营 企 业 实行以税代利的制

度，较之其他办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是

实践经验的总结。
实践情况是怎样的呢？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解决国

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大 体 经 历了 三个步

骤：开始是允许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一定数

额的企业基金，用于规定的用途；继而发展成

为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和利润留成办法，同时

在少数企业以不同的办 法 进 行 了利改税的试

点；1983年，在总结各种试点办法、全面权衡

利 弊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国营企业全面实

行“以税代利、税利并存”。的办法，做为利 改

税的第一步改革。根据1983年国营工业企业的

决算资料来看，利改税的第一步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1983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

业共有28，110户，占全国盈利工业企业总户数

的88.6%；这部分企业的总产值为2，938亿元，
占全国盈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4.2%。暂未实

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而实行各种利润包干和其

他办法的企业，共3，625户，占全国盈利工业企

业总户数的11.4%。1983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

改革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74.3亿元（占全国盈

利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83.2 %），比1982年增

加42.22亿元。其中：上交国家所得税和利润增

加26.07亿元，占当年增加利润的61.8%；企业

留利 增 加16.15亿 元，占 当 年 增 加 利 润 的

38.2%。在企业留利增加的16.15亿元中，生产

发展基 金 为7.68亿元，占 当 年 增 加 利 润的

18.2% ；职工福利基金为2.82亿元，占当年增

加利润的6.7%；职工奖励基金为5.65亿元，占
当年增加利润的13.3%。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1983年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当

年新增利润的分配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
职工得小头。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1983年暂

未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而实行各种利润包干

和其他办法的工业企业的情况。这些企业1983

年共实现利 润95.74亿元，比1982年 增 加 9 亿

元。其中：企业留了7.7亿元，占当年增加利润

的85.5%；国家得1.3亿元，只占当年增加利润

的14.5%。显然，当年新增利润的分配是国家

得了小头，企业得了大头。
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上述1983年实行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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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和暂未实行利改税第

一步改革而实行各种利润包干和其他办法的工

业企业的当年新增利润的不同分配情况可以看

出，在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利

改税的制度，做到了国家得大头，保证了国家

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又使企业得了中

头，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

保证和自主权。而实行利润包干和其他办法，
则在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上，不能保证

国家得大头。这就是利改税有更多的优越性的

一种表现。
众所周知，要不断扩大社 会 再 生 产的能

力，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

新的基本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要

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的宏伟目标，必须由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进

行重点建设。如果企业新增利润的分配不能保

证国家得大头，国家就不能集中必要的资金来

进行重点建设，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也就有落空

的危险。这是关系经济建设全局的大事。不考

虑这个全局，不解决好全局的问题，局部的问

题也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中央领导同志

一再强调，体制改革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要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

得小头。这 是高瞻远瞩，十分正确的。
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要兼顾国家、企业、

个人三 方面的利益，就是说，在考虑国家财政

收入、考虑国家得大头的同时，还要考虑企业

的需要，要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家得

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就是为了正

确地处理三者关系。利改税在保证国家得大头

的同时，也使企业得了中头，个人得了小头，
使企业的机动财力也有一定的增加，使企业在

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了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

权。这样，也就妥善地兼顾了国家、企业、个

人三方面的利 益。
我们讲兼顾，讲考虑企业的需要，讲企业

要有一定的机动财力，这里面有一个数量界限

问题，并不是说企业留利越多越好。企业留利

过少，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固然不好。
企业留利过多，分散了资金，不能保证国家集

中必要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也不好。有的同志

说，企业留利 多了，有利于企业搞技术改造。
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小企业自 己搞技术改造当

然问题不大。大企业、骨干企业的大的技术改

造，不列入国家计划，完全靠企业自己滚的办

法，个别经国家特别批准的企业是一种例外的

处理，如果大面积普遍推行，就值得考虑了。
大企业、骨干企业的大的技术改造，牵涉到大

量的设备、材料和投资，如果统统不列入国家

计划，不由国家根据技术政策，有计划有步骤

有重点地进行，那就有可能发生盲目性，造成

新的比例失调。如果让大量的扩大再生产的资

金都掌握在企业手里，国家计划不能控制，计

划经济也就难以实行了。因此，给企业留多少

钱，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企业得

中头”，这就是一个数量界限。如果当年新增

利润的分配中，企 业 得 了 大头，国家得了小

头，这就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颠倒了国家和

企业的分配关系 了。利 改税制度较之各种利 润

包干和其他办法的优越性之一，也就在于它能

保持这个合理的数量界限。
以上只是就1988年工业企业新增利 润的分

配情况，来领会赵紫阳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的“在国营企业实行以税代利制度，较

之其他办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利 改税还有

其他许多优越性，如用法令的形式把国家和企

业的分配关系圁定下来，使国家财政收入能够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定增长；通过税收杠杆作

用，可以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带来的矛盾，使

企业在利润悬殊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开展竟

争，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企业不再按

行政隶属关系上交利润，有利于合理解决“条

条”与 “块块”、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等

等。包干办法却不能发挥这些作用。本文就不

多论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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